深圳大学城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

学位论文是学生为获取学位向学校或其他学术单位提交的学术研究论文，其中蕴涵着大量创造性思维和新颖性成果，不仅反映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水平，更直接反映各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对后继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学位论文是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类文献资源，学位论文的呈交均作为一项制度在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中得到实施，即，研究生在通过论文答辩后，均需向培养单位的图书馆呈交学位论文。
由于学位论文电子版有比印刷版更方便更快捷的保存和使用方式，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建立并实行深圳大学城内各研究生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与印刷本同时呈缴的制度。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其学位论文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作为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保管学位论文并提供服务的主要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特制定学位论文保存和使用的管理办法如下：

一、印刷本学位论文（无密级）
1. 印刷本学位论文保存在图书馆学位论文阅览区，不提供外借但提供馆内阅览服务。
2. 读者阅览任何一篇学位论文前，必须登记所查阅的论文篇目，若读者提出部分复印要求，应登记所复印的页码，图书馆负责保存登记档案。

3. 为具有馆际合作关系的其他图书馆用户提供文献传递服务和交换服务，并保存交流档案。“具有馆际合作关系的其他图书馆用户”是指与深圳大学城签署有正式馆际合作协议的各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图书馆的用户。

4.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学位论文库建设的成员单位，在CALIS成员馆范围内根据相关规定提供学位论文服务。
1. 二、电子版学位论文（无密级）
2. 为校内用户提供检索和阅览服务。“校内用户”指深圳大学城校区内学生和教职员工；

3. 通过必要技术措施来实现用户控制，防止恶意下载；

4. 在浏览页面发布保护论文作者合法权益的声明。

三、保密学位论文
1. 对保密学位论文严格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关于保密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2．保密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将在图书馆另辟地点，在保密期限内不提供读者服务。
3． 论文解密后将存放学位论文阅览区提供服务，管理与服务方式同一。
4． 论文电子版在其保密期限内不提供任何服务，解密后服务方式同二。
本办法经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及各校研究生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实行。如果有必要修改，修改内容需经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附件：
1．《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学位论文提交说明》及相关附件

2．《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关于保密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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